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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中 環  
昃 臣 道 8 號  
立 法 會 大 樓  
立 法 會  
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秘 書  
韓 律 科 女 士  
 
 
韓 女 士 ：  
 
 

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

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 (第五十一號報告書 ) 
 

設計智優計劃的行政管理 (第 2 章 ) 
 

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來信收悉。在該信中，貴委員會要求審計

署提供在創新中心計劃下，香港設計中心的未動用撥款餘額的增補資料，並

查詢香港設計中心會否因少報 450 萬元的未動用撥款餘額而獲過多撥款。  
 
本署擬向貴委員會指出，審計署於二零零八年五月通知創新科技署有

關少報未動用的撥款餘額一事。二零零八年九月，創新科技署告知審計署：  
 

(a) 由於創新科技署在二零零八年三月的工作非常繁忙，加上忙於應付財

政年度終結的付款期限，未根據經審計帳目更新未動用的撥款餘額，

便已向香港設計中心發放第三季撥款。創新科技署與香港設計中心確

認後，已在二零零八年六月考慮發放第四季撥款時，進行相關的更新

和抵銷工作。上述工作因而延遲了一季 (見第 3.28(b)段 )；及  
 

(b) 創新科技署同意，當時應盡快與香港設計中心確認未動用的撥款餘

額，並據此進行更新和抵銷的工作 (見第 3.28(c)段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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鑑於少報未動用撥款餘額的問題其後已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予以糾

正，故香港設計中心並未獲過多撥款。然而，審計署認為，創新科技署應確

保設計智優計劃的獲撥款機構妥為呈報未動用的撥款餘額 (見第 3.29 段 )。  
 
 
 
 
 審計署署長  
 
 (梁滿堂      代行 ) 
 
 
 
 

副本送： 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(傳真號碼： 2588 1421) 
 創新科技署署長 (傳真號碼： 2730 1771) 
 香港設計中心董事會主席 (傳真號碼： 2489 2195) 
 香港設計中心行政總裁 (傳真號碼： 2892 2621) 
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(傳真號碼： 2147 5239) 

 
 
 
 

二零零九年一月二日  
 


